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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會報 115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 年 4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00 分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陳市長兼召集人其邁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陳勁甫顧問、李穎顧問、林副市長及交通局張局長，與會各位委員及各單位代

表，大家好。 

依據警方最新統計，今年 3 月份 A1 事故死亡人數為 16 人，較去年同月無增減，

顯見我們持續針對高風險路口優化及科技執法的成效。近期針對「微型電動二輪車」

掛牌後的專案稽查，使得相關事故率下降了 15%，感謝警察局、監理所同仁的辛勞，

請各位保持警覺，持續推動精準道安管理，守護市民生命。 

下個月即將迎來五一勞動節與母親節，各類飲宴與出遊頻率將大幅增加。日前

燕巢區發生 21 歲男子酒駕衝撞安全島引發「二次事故」的憾事，這再次提醒我們，

酒駕防制絕無假期。請新聞局以「重要假期聚餐不酒駕」做為本月宣導重點，透過

電台、社區活動及社群媒體強力推播「酒後不開車」及「代駕服務」；警察局則應針

對熱區增加重要假期前後攔查頻率，展現執法決心，別讓酒精造成的悲劇毀掉家人

的團圓時光。 

除了連續假期，五月也將面對即將到來的梅雨季節，強降雨易造成路面濕滑與

視線不良，工務團隊切勿掉以輕心，請工務局以及交通部公路局加強路面坑洞巡檢

與即時補修，避免騎士因積水或坑洞發生意外；交通局亦應確保標線防滑度與號誌

運作正常，並請道安會報 5月份多加製作「天氣注意報」圖卡，透過宣導小組廣為

提醒用路人。 

最後，交通部 115年道安年終視導預定於 6 月 12日進行。去年本市在事故降幅

與設施改善上獲中央肯定，並獲得卓越獎殊榮，今年同仁們更需將目前的數據分析，

轉化為更精確的防制策略。為精進各小組成果呈現，請研考會儘速辦理初評作業，

受評時請林副市長領軍，務必在中央道安會報年終視導時具體呈現高雄「智慧道安」

與「零死亡願景」的執行成果，再次為高雄爭取佳績。大家辛苦了，共同為更安全

的港都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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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交通局) 

(一) 陳顧問勁甫： 

1. 肯定交通局針對自撞、摔事故之防制作為。有關簡報 P.5阿蓮區 1 月 2 日

酒駕自撞事故之改善對策，考量防撞桶具原諒式設計，可降低事故衝擊

程度，且該路段上游彎道曲率較大，設置防撞桶屬適當措施，惟仍建議

綜合考量路幅條件及地方民意等因素後審慎評估設置之必要性。 

2. 建議依據事故熱點分布情形，檢視不同路口及路段類型之事故特性，並

研擬對應類型之具體改善對策。 

(二) 交通局溫科長哲欽： 

1. 有關阿蓮區自撞事故改善，雖現場照片顯示道路曲度並不大，惟其上游

實際存在較大彎道，故建議設置防撞桶以減輕事故之嚴重度；另因路側

設施改善條件受限，故優先採提示設施作為配套，因該路段屬於省道，

目前相關之彎道警示設施（如標誌、標線）增設，亦已由公路局完成設

置。 

2. 針對自撞、摔事故熱點，交通局已會同公路局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

並研議確認相關之改善措施，如設置軟質導引設施、優化路面導引配置，

以降低用路人偏移或碰撞風險；涉及防護需求之路段，亦請工務單位加

強防護設施設置。另針對省道路段，已協調公路局將部分設施設置於護

欄外側，以減少對車輛行駛之干擾，相關作業持續辦理中。 

(三) 李顧問穎： 

1. 肯定道安小組之分析成果。有關簡報 P.12 行為指標分析，以「同向擦撞」

為目前占比較高之事故型態，其主要肇因包括未保持安全間距及超車行

為等；其中部分偏向行為係因駕駛閃避前方違規停放車輛所致。 

2. 違規停車對道安之實際影響常未能完整反映於事故資料，主因係事故發

生後違停車輛多已離開現場，致未納入事故紀錄；惟實務上該類干擾行

為對同向擦撞事故之發生具顯著影響，建議應納入改善策略中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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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張執行秘書淑娟： 

1. 現行事故資料調查表（表一、表二）已記錄當事車輛之行為與樣態，惟違

規停放車輛若於事故發生後離開現場，確實較難完整納入紀錄，後續將

與警察局研議補充資料蒐集之可行方式。 

2. 有關簡報 P.13「115 年 1 至 3 月 A1、A2 行為指標快覽」，指出仁雄路、

至聖路、文衡路及中山東路等商業活動密集路段，其違停情事較為嚴重，

將列為後續重點改善道路。 

3. 有關簡報 P.19，交通局已針對其中 5 處路口完成國土管理署補助計畫提

案，另 7處路口亦同步辦理改善規劃。 

4. 有關自撞、摔事故議題，交通局已依事故斑點分析完成 5 處路口改善規

劃，並提報國土管理署補助計畫；另在每月之易肇事路口改善會議中，

皆邀集專家學者持續檢討精進相關作為。 

5. 有關防撞桶設置原則，應以原諒式設計為核心，除提供視覺警示外，亦

具備碰撞緩衝功能，以降低事故傷亡嚴重程度。  

(五) 湖內分局李分局長明達： 

1. 針對酒駕事故已加強攔查勤務，本年度迄今較去年增加巡檢 100餘件。 

2. 本分局轄內於 3 月期間發生之 2 件 A1 事故皆涉及大型車，爰自 4 月起

針對大型車通行頻繁路段提升見警率。 

3. 針對 3 月 A1事故，已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並請公路局配合改善；另

目前已提報 76 處待改善路口或路段。 

4. 有關宣導方面，4月已針對大型車業者辦理座談會，並加強大專院校及高

中職交通安全宣導。 

5. 補充說明 3 月 A1 大型車事故均為轄外貨運業者(如東流貨運公司及飼料

運輸車輛)，另本年度 1 至 3 月轄內 A1事故計 6 件(7 人死亡)，其中台 1

線路段已完成改善相關作業，台 19 甲線部分預計於本月底前完成。 

(六) 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李助理工程員執源： 

1. 有關台 1線事故地點，已完成紐澤西護欄設置並封閉缺口；台 19 甲線部

分已規劃增設速限及測速取締(警 52)標誌，相關工程已於 4 月 30 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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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港分局江分局長慶斌： 

1. 本分局轄內 3 月發生 2 件 A1 事故，相關會勘均已完成；事故發生後，本

局已加強交通管制、疏導及執法與宣導作為，自 3 月 10日迄今未再發生

A1 事故。 

(八) 六龜分局謝分局長錫釗： 

1. 本分局轄內 2 月發生 2 件 A1 事故，肇因均為超速，爰此，於台 27 線加

強測速取締勤務，並於台 27 線及南橫公路規劃假日巡檢勤務，提升見警

率，2 月迄今未再發生 A1 事故。 

2. 有關 2 月 22 日台 20 線自撞事故，已會同甲仙工務段完成會勘，於彎道

處增設輔助標誌及防護設施，並於下游增繪慢字標線及視覺化減速標線，

提醒用路人減速通行。 

(九) 旗山分局王分局長志中： 

1. 本分局轄內 3 月發生 1 件 A1 事故，已由轄區派出所編排每日 3 梯次事

故防制勤務；另針對事故地點已延長分向限制線，並增繪視覺化減速標

線及導引線，完成工程改善。 

(十) 左營分局李分局長明道： 

1. 本分局轄內 3 月發生 1 件大型車 A1 事故(海功東路/左營大路口)，事故

發生後，已於 26 處大型車通行較頻繁處加強攔查，重點查核防捲入裝置

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等設備。 

(十一) 主席裁示： 

1. 五月將有首次勞動節連假，以及母親節假期，請警察局針對易肇事路段

規劃高強度酒駕、毒駕取締，落實「酒駕、毒駕零容忍」，並請同步發布

執法動態與社群文宣，對外宣示市府嚴查決心，產生震懾效果。 

2. 針對大型車事故，請受列管局處應依王副秘書長 4 月 22 日易肇事小組會

議決議趕辦各項工程改善作業；警察局應針對工業區聯外道等熱點加強

超速、超載稽查，並請經發局搭配執法區域，於 5 月優先完成重點工業

區宣導作業。 

3. 交通局以大數據鎖定市區熱點及山區省道自撞高風險路段，已提案國土

署申請經費之路口，請交通局持續追蹤案件核定進度，其餘路口請工務

局主政，6月底前會同台電公司、交通局等管線單位清查周邊障礙物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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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電桿、變電箱、號誌桿等，並將清查成果陳報道安會報列管，從硬體

環境面降低民眾因路況不熟或視線不良導致的自撞事故。 

4. 為落實人本交通，各縣市政府已著手建置社區減速平台。工務局道工處、

各區公所應依民意代表會勘或易肇事路口改善所提建議設置地點，在街

道巷弄鋪面工程上予以全面協助設置減速平台，以透過實體或標線型減

速設施，以物理性方式讓車輛在住宅區巷弄降速，共同營造行人與長者

安心的鄰里環境。 

5. 30 日死亡排除部分請儘速彙整相關資料函送交通部辦理排除事宜。 

6. 其餘交通局及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柒、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報告： 

主席裁示：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 

捌、專案報告： 

  (一) 30日死亡案件與救護關聯性研析與救護資源盤點(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1) 目前創傷照護機制中，以創傷小組之啟動機制 (Trauma Team 

Activation, TTA)為關鍵指標之一，攸關重大創傷病患之即時處置與

後續醫療成效；另創傷小組本身之醫療品質亦為評估重點。近年已

與高醫外傷相關團隊合作建立監測機制，持續追蹤與精進整體醫療

品質。綜整近年執行情形，本市自事故發生至送醫之整體處置時效，

除北高雄部分區域尚存在提升空間外，其餘區域差異已趨於穩定。

未來將優先強化北岡山及林園等區域之醫療資源配置，如：路竹秀

傳醫院及林園建佑醫院，目前尚未建置完整創傷小組機制，為後續

重點輔導與支持對象。 

(2) 有關緊急醫療體系分級，除強化「黃金兩小時」內之救治效率外，

亦須確保急診端具備中度急救處置能力，並由具備重度急救量能之

醫院承接後續醫療，形成完整銜接之醫護系統；相關指標亦將納入

A30 事故分析之重要依據。另市區部分醫院(如大同醫院及小港醫

院)，近年亦逐步強化其急重症醫療責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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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提升創傷處置效能，自 4 月 1 日起推動創傷小組「關鍵醫療處置

(Critical Procedures)」15項獎勵機制，針對實際執行之醫療行為提

供額外獎勵；另針對成功存活達 30 日以上之個案，亦提供醫院獎

勵金，以鼓勵醫療團隊提升整體救治成效，相關獎勵亦明確要求回

饋一線醫護及相關支援人員，以強化團隊合作與實質激勵效果。 

(4) 目前各醫院創傷小組啟動率仍有差異，部分醫院(如小港醫院)相對

偏低，惟其服務範圍涵蓋林園、大寮、小港及前鎮等地區，具重要

區域責任，後續將持續加強督導；整體而言，本市創傷小組運作已

建立監測機制，將持續透過數據分析檢討精進。 

(5) 另考量急重症醫療具高度人力依賴特性，且創傷醫療團隊培養不易，

亦為影響創傷小組啟動率之因素，後續將透過獎勵機制及相關補助

措施，提升醫療量能與人力穩定性。 

2. 陳顧問勁甫： 

(1) 簡報 P.11 分析結果顯示，頭部外傷於全年齡層及高齡族群之傷害

占比分別為 58%及 60%，顯示頭部外傷為事故致死之關鍵因素。另

透過 115 年 1 至 3月之事故型態分析，推測部分傷害與未正確配戴

安全帽或配戴不適當款式有關，建議加強安全帽正確配戴方式、適

當款式選擇及自我防護等觀念之宣導。 

3. 李顧問穎： 

(1) 簡報資料顯示，鳳山地區無論事故件數或傷亡程度皆較為嚴重，建

議列為重點改善區域，強化交通工程與執法作為，並可研議導入替

代運具(如大眾運輸)或社會支持措施，以降低事故風險。 

(2) 針對頭部外傷比例較高之區域，建議可評估以發送全罩式安全帽

(如重陽節)作為宣導或防制之改善措施，縱使高齡者之配戴意願有

限，仍具提醒與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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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執行秘書淑娟： 

(1) 感謝衛生局及社會局於相關議題之協助。針對安全帽配戴議題補充

說明，交通局自 113 年起即依衛生局分析成果，持續強化安全帽正

確配戴之宣導作為，並透過跨局處合作(含新聞局)擴大宣傳效益。

實務觀察顯示，高齡者事故中常見安全帽未正確配戴致脫落情事，

爰宣導重點除配戴觀念外，應包含款式選擇之適切性。 

(2) 在推廣策略上，考量高齡者對全罩式安全帽接受度較低，爰以推廣

四分之三罩安全帽為主，以兼顧安全性與使用意願；另透過多元宣

導管道(含網路平台及實體活動)持續強化相關觀念。 

(3) 依據本次衛生局分析結果，頭部外傷比例已由113年83%降至58%，

顯示近年之相關宣導措施已具初步成效，後續將持續精進，以進一

步降低頭部外傷發生率。 

(4) 就緊急醫療議題，交通局前於 4 月 10 日向市長報告桃園與高雄交

通安全比較分析時，亦已提出相關觀察。後續將配合衛生局推動之

創傷醫療體系強化措施(如創傷小組啟動機制)，期能有效降低事故

後 30日死亡人數。 

5.  主席裁示： 

(1) 感謝目前本市有 23家急救責任醫院（4家重度級、8 家中度級、11

家一般級），但大寮區目前尚無急救責任醫院，相關事故數據也顯

示大寮急需投入醫療資源。請衛生局評估大寮區醫療資源之可近性，

並協調消防局優化高風險區域的急救轉診動線，確保重度外傷患者

能獲得最即時的救治。 

(2) A30 傷患中超過 5成屬頭部外傷，且近半到院時已重度昏迷，可能

與安全帽配戴狀況有關。請警察局將「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行為、

包含有沒有戴好納入執法重點；新聞局也請針對機車族群配戴安全

帽方式製作短影音及相關圖卡，運用今年民政局成立的「高齡守護

團」進行地毯式宣導，從源頭降低重症發生率。 

(3)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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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齡者交通事故案件緊急救護處置分析(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 李顧問穎： 

(1) 有關簡報 P.11至 P.12 內容，建議說明以 15分鐘作為急救責任醫院

選擇門檻之依據，並釐清相關政策作為中「特殊案例」之訂定原則，

及強化救護技術員現場判斷與處置能力之推動理由與機制。 

2. 主席裁示： 

(1) 高齡者事故以鳳山、三民區等人口密集區為熱點，與去年道安會報

所分析之熱點類似，去年底交通、民政、警政、衛政系統在鳳山進

行聯合宣導後，事故數字確有下降趨勢，值得在今年持續推動，請

民政局、社會局、交通局在今年所推動之高齡守護團活動中，務必

巡迴以上行政區各里宣導，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與減輕消防同仁負

擔。 

(2) 發生事故時段高峰為上午 9-12 時，有別於一般人認知的尖峰時段，

極可能是因為用路人過了尖峰時段降低警覺心而導致，請警察局於

上述時段優先提升執法見警率，加強勸導或取締違規行為。 

(3) 高齡者事故受傷多數需送往中度級以上醫院，請消防局持續精進救

護技術員訓練，強化高風險個案辨識能力，持續提升救護車內急救

配備器材，尤其在東九區之救護車上急救能力，並落實快速後送機

制，提升急救成功率。 

(4)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5時 15分。(以下空白) 


